
連雲港海州漢墓衣物疏
所見“■”字試析 ①

任　攀

（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、“古文字與

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”協同攻關創新平臺）

一、襦 與 ■

本文討論江蘇連雲港海州西漢墓出土衣物疏中舊釋“襦”的字，並以此爲例探討可

能導致俗字異體分化的若干條件。

《文物》２０１２年第３期刊布的《江蘇連雲港海州西漢墓發掘簡報》（以下簡稱爲“《簡

報》”）介紹了２００２年連雲港市博物館對海州區雙龍村花園路兩座西漢墓（Ｍ１、Ｍ２）的發

掘情況及隨葬器物。① 在Ｍ１三號棺中有一塊墨寫隸書的衣物疏木牘（標本號爲Ｍ１∶

６０，因同出有一方“淩氏惠平”銅印，故被稱爲“淩惠平衣物疏”）。《簡報》發表後，竇磊隨

即發文對衣物疏的釋文提出修訂意見，②趙寧也對釋文作了校正。③ 下面根據他們的意

見對《簡報》的釋文校改如下：④

①

①

②

③

④

　　　本文寫作得到２０１９年度國家社科基金冷門“絶學”和國别史等研究專項“漢晋簡牘名物詞整理與研究”（批准

號：１９ＶＪＸ０９１）的支持。

見連雲港市博物館：《江蘇連雲港海州西漢墓發掘簡報》，《文物》２０１２年第３期，第４—１７頁。

竇磊：《淩惠平衣物疏補説》，武漢大學簡帛網，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０日；又見竇磊：《漢晋衣物疏集校及相關問題考

察》，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２０１６年，第３５—３９頁。

趙寧：《散見漢晋簡牘的搜集與整理》，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２０１４年，第２１７—２２１頁。

釋文中用花括弧“｛｝”括注通用字，用括弧“（）”括注異體字。



正面：

霜｛緗｝丸｛紈｝衣、縹丸｛紈｝衣、縹丸｛紈｝薄衣、青衣、緑複衣、賜（？）絳襜

褕、■（閒）中單；（第一欄）

母｛毋｝尊單衣、縑丸｛紈｝襜褕、母｛毋｝尊單衣、縑丸｛紈｝襜褕、縹綺複襦、

縹■（冰）直領、縹綺甲襦、縹丸｛紈｝袷直領；（第二欄）

蕑青複襦、霜｛緗｝袷甲襦、縹丸｛紈｝襜褕、縹複□、青複襦、練單襦、練單

襦、緑素小絝、練緣絝、緑薄絝；（第三欄）

練緯單衣、繡被一、縹■（冰）薄被、縑單被、畫鈎衣一、縹綺襦。（第四欄）

反面：

衣檢一、節笥一、鏡一、節一具、交刀聶｛鑷｝各一、橐一、尺刀各一、青糸

（絲）履一兩。

上揭釋文中除了“襦”外，可作如下改釋：

（１）第三欄“練單襦”出現兩例，後面一例中第二字極爲模糊（ ），結合殘筆和文

例來看，當釋爲“複”字。

（２）第三欄“緑素小絝”中所謂“小”字作 ，《簡報》闕釋，趙寧釋“小”，竇磊從之。

從殘筆的走向看，此字也應釋“複”。

（３）反面“橐一”中所謂“橐”作 ，當釋“豦”，讀爲“S ”。《説文解字·竹部》：

“S ，食牛匡也。从竹、豦聲。方曰匡，圜曰 S 。”段玉裁注：“S ，匡之圜者，飯牛用之，今

字通作‘莒’。”①《廣雅·釋器》：“豆、S ，杯落也。”據《簡報》，三號棺出有竹笥殘片，當是

S 之遺迹。

衣物疏中舊釋“襦”的字寫作：

正面第二欄： （第五行）、 （第七行）

正面第三欄： （第一行）、 （第二行）、 （第六行）、 （第七行）

正面第四欄： （第六行）

左邊除最後一例似从“彳”外均从“衣”。漢墓遣策複衣之“複”或作“復”，與此類似。以

下以“襦”指代這類形體。

“襦”右邊所從與“高”類同，可比較漢簡“高”字如下寫法：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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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［漢］許慎撰，［清］段玉裁注，許惟賢整理：《説文解字注》，鳳凰出版社，２００７年，第３４７頁。

李洪財：《漢簡草字整理與研究》（下編），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２０１４年，第２２８—２２９頁。



尹ＹＭ６Ｄ７Ａ、 尹ＹＭ６Ｄ８Ｂ、 尹１３０、 尹ＹＭ６Ｄ８Ｂ

敦５０３Ａ、 敦６２０、 敦２００２、 敦１０５７Ｂ

居３２·１４Ａ、 居補·Ｌ１、 肩７３ＥＪＴ８∶６５、 肩７３ＥＪＴ６∶６０

漢代“需”或从“需”的字一般寫作：①

需： 居５３６·２

儒： 武威《儀禮·服傳》３７簡（用爲“縟”）、 衡方碑、 堯

廟碑

襦： 侍其１·１、 侍其１·１、 尹ＹＭ６Ｄ１２Ｂ、 居３２６·２２Ａ、

居新ＥＰＴ５６∶８６、 居新ＥＰＴ５２∶１８７、 居新ＥＰＴ５１∶８、

肩７３ＥＪＴ５∶２６

孺： 天長Ｍ１９∶４０ １０Ａ、 肩７３ＥＪＴ９∶１３

“需”字本从雨从天，經過訛變分化出“需”和“耎”兩個字。② “耎”下面的“大”形也或

訛作“而”。居新ＥＰＴ５２∶１８７中“襦”字除了上引“ ”這種寫法，還有一例寫作

“ ”（以下用“襦△”指代這類形體），右上的横筆上加了一點或由“雨／而”頭中間竪筆

向上突破横筆，與海州西漢墓的“襦”可以比較。

《玉篇·衣部》收有“襦”字俗體“T ”，敦煌遺書Ｓ．５５８４《開蒙要訓》“衫襦”之“襦”寫

作“ ”。③ 這類俗體大概都是由“襦△”直接演變而來的。

“襦”右旁各部位的寫法幾乎都可以在上揭“需”或“需”旁中找到類似的，甚至可

以説是在“襦△”右旁的基礎上吸收别的寫法進一步演變而成的。所以最穩妥的辦法當

然是將“襦”看作“襦”字俗體，但是它的右旁確實又與共時文字系統中的“高”字寫法

極爲相近，徑隸作“■”也未嘗不可。

過去徑將海州西漢墓衣物疏中的“襦”釋爲“襦”，主要是從文例和語境上考慮的。

不可否認，漢晋衣物疏中處在相同文例和語境下而字形有關係的只有“襦”字，但是

“襦”跟“襦”字一般寫法的區别以及它可能反映出的文字、語言現象就被忽略了，這就

是俗字的異體分化以及俗字與語言的相互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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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李洪財：《漢簡草字整理與研究》（下編），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２０１４年，第４９０、３８４、６２３頁；佐野光一編：

《木簡字典》，雄山閣出版株式會社，１９８５年，第６８頁。

劉釗：《古文字構形學（修訂本）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２０１１年，第１３１頁。

黄征：《敦煌俗字典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，２００５年，第３４１頁。



俗字作爲異體會不會在長期使用中對正字所表示的音義産生影響？這個問題古

今學者都有討論。譬如，後魏酈道元在《水經注》中一再提到“字從聲變”“字隨讀改”

“字隨讀轉”“字隨讀變”“字從讀變”以及“音從字變”“讀隨字改”等現象，張永言對這

些現象作過分析，指出“字從聲變”之類是語言影響文字，語音變化後文字寫法跟着

變；“音從字變”之類是文字影響語言，文字寫法變化後語音跟着變。① 後一種現象，酈

道元所舉諸例是原字因形近而被當作别的音義無關的字，如丹山被叫作凡山，延鄉縣

故城被叫作從城。此外，學者還注意到有字形訛變後讀音隨之變化而詞義跟原字一

樣的現象。周祖謨稱之爲“形訛而音訛”。② 張涌泉稱之爲“音隨形變”並作過專門的

總結和討論，舉例如“舅—U ”（前者爲正體，後者爲俗體，下同）、“切—忉”“劋—剼”

“V —W ”“薩—蕯”。③ 曾良也對這種現象作過討論，舉出“行使—行李”“酸餡—餕餡”

“輜—轖”“= 、曓—暴”“犍稚—犍椎／推／槌”“互—牙”“坋—圿”等例，分析漢字對漢語

音、義造成的影響。④

如何看待秦漢文字中的俗字，它們對漢語詞彙的音、義有無産生類似的影響？對這

個問題目前有兩種認識角度。譬如，漢簡中有當起土農具講的臿的專用字“> ／鍤”，其

右旁或與“齒”形混同，近年有學者主張將其中右旁與“齒”形混同的釋讀爲“■／鑡”，邢

義田更作過詳細論證，主張“■／鑡”表示的是見於魏晋畫像磚的一種耙土用丁字形多齒

農具。⑤ 我們曾對這些説法作過辨析，提出邢先生所釋“■／鑡”字中絶大部分可以根據

漢簡中提供的農具形制信息釋讀爲“> ／鍤”，剩餘少部分仍可參照同類形體演變跟“> ／

鍤”聯繫起來，而且將“■／鑡”看作耙土用丁字形多齒農具的名稱從得名理據上也無法

落實。⑥

我們不同意邢先生從“> ／鍤”字的諸多俗寫中獨立出來“■／鑡”另做解釋的結果，

是因爲這樣做在文字構形、詞義上得不到較好的解釋。不過，就“襦”來説，將它看作

“襦”的俗字“■”，因形體訛變而出現新的讀音，從一字異體逐漸分化表示由襦發展而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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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張永言：《酈道元語言論拾零》，氏著：《語文學論集》，復旦大學出版社，２０１５年，第１３７—１３９頁。

周祖謨：《廣韻跋尾二種》，氏著：《問學集》，中華書局，１９６６年，第９２６—９２７頁。

張涌泉：《論“音隨形變”》，氏著：《漢語俗字研究》，商務印書館，２０１０年，第３７３—３８２頁。

曾良：《略論漢字對詞音、詞義的影響》，氏著：《敦煌文獻叢札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１０年，第１９９—２０８頁。

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等：《肩水金關漢簡（貳）》，中西書局，２０１２年，中册第３１１頁、下册第１５５頁；李洪財：

《漢簡草字整理與研究》（下編），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２０１４年，第２５８頁；何茂活：《肩水金關漢簡〈所寄張

千人舍器物記〉名物詞語考釋———兼補胡永鵬〈讀《肩水金關漢簡（貳）》劄記〉文意》，《魯東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

科學版）》２０１４年第６期，第７１—７５頁；邢義田：《一種漢晋河西和邊塞使用的農具———“鑡（■）”》，《簡帛》第

１１輯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１５年，第１９１—２０５頁。

任攀：《漢簡中“> ／鍤”釋讀補説》，待刊。



的一種衣物形式的名稱，這個解釋在文字構形、詞義以及物質文化演進上都能得到

支持。

二、“■”字可能的讀法

要討論“■”字的讀法，需要先看如下幾組字。

１．裔—X

北魏墓誌中“裔”字或寫作 （北魏元文墓誌，“黄軒之裔”）、 （北魏寇猛墓誌，

“流稱萬裔”）、 （北魏寇演墓誌，“錦裔遐彰”）等形，這類寫法其實是將“裔”下部的

“? ”移至“衣”中間而成的（結構類似“Y ”）。這麽做大概也是爲了讓“? ”這類不常用的

偏旁向形近的常用字（偏旁）靠攏，前二者上部就近於“商”，最後一例上部可看作从“高”

省。北魏叔孫協墓誌有“其先軒轅皇帝之 胄”之語，“ ”上部已完全跟“高”相同，

一般將其看作“裔”的俗字。敦煌遺書《佛經難字及韻字抄·賢愚經難字》（伯３８２３）中有

“ ”字，張涌泉主編《敦煌經部文獻合集》校記云：

“■”字下部的“衣”底卷無上部的一點，當是俗寫之略；“■”當爲“裔”的俗

字，《集韻·祭韻》載“裔”字或作“■”，可以比勘。此下三字出於《大正藏》本經

文卷六快目王眼施緣品第二十七（《麗藏》本無此品），經文有“爾時邊裔，有一

小國”句，即此字所出。①

“X ”下部的“衣”無上部一點不一定是俗寫之略，反倒是加點的可能是爲了將本來是

“衣”的下半部分類化成字的結果。②

《玉篇·衣部》中有一個“X ”字，音金倒切，義闕；又見於《字彙補·衣部》，音槁。這

個字極可能就是“裔”的俗字，因其上變作“高”而被當作从“高”得聲的形聲字。此外，

《龍龕手鏡·高部》收有“X ”“ ”“ ”，音奴當反，大概其時又是“囊”的俗字。

古書中常見“裔胄”一詞，又有“高胄”。《藝文類聚》載西晋傅玄所作江夏太守任君

墓誌銘中有“承洪苗之高胄，稟岐嶷之上姿”之語，《宋書·蔡興宗傳》中有“名門高胄”之

語，《南史·郁林王何妃》又有“唯須高胄，不須强門”之語，高與上、名、强等形容詞對舉，

可見魏晋南北朝時期“高胄”自可成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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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張涌泉主編：《敦煌經部文獻合集·小學類佛經音義之屬（二）·佛經難字及韻字抄》，中華書局，２００８年，第

５７５２頁校記６７。

字形可參臧克和主編：《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》，南方日報出版社，２０１１年，第１２３８頁。



古書中“裔胄”的使用頻率比“高胄”高很多，“高胄”之“高”極可能是時人誤讀“裔”

之俗字“X ”而産生的詞，《玉篇》中音“金倒切”的“X ”或許就是“裔胄”逐漸分化出“高

胄”這一過程中的産物。當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種可能，“裔”字寫作“X ”是受到“高胄”之
“高”的類化。

２．薨—Z
《説文·死部》有“薨”“薧”二字，解釋説公侯卒曰“薨”，死人里曰“薧”。後者或省掉

“死”旁作“蒿”，與青蒿之“蒿”同形。馬王堆漢墓帛書《春秋事語·十六魯桓公與文姜會

齊侯于樂章》“公薨于車”之“薨”寫作 （薧）。漢代文字中又有从死从高或从高省的

“Z ”“ ”“ ”等字，或讀爲“薨”，或讀爲枯槁之“槁”：前者如東漢幽州書佐秦君石闕

“二親 没”、東漢司徒袁安碑“三月癸丑 ”；後者如馬王堆漢墓帛書《老子甲本》８４

“其死也枯 ”。如果按照《説文》將“薨”“薧”二字獨立，這種現象可以有三種解釋：一

是同義换讀，《説文》“薧”下段玉裁注云“凡死而枯槁謂之‘薧’”，①是“薨”“薧”二字均有

死義；二是同義或近義字在形體上産生類化；三是有可能跟“裔”與“X ”類似，“薧”是
“薨”的俗字被看作新的形聲字而被重新解讀。

３．其他

塗—茶—搽：“塗”在魏晋之際由於語音演變分化爲同都、宅加二音，爲免混淆，唐前

後俗書中借“茶”表示宅加切的“塗”，後又加注手旁作“搽”。② 這是語音分化先於字形分

化産生俗字。

涕—洟：“涕”字上古表示眼淚義，後來表示鼻液，王力認爲是語義引申，慧琳、方以

智、焦循、段玉裁、曾良等認爲是由於“涕”“洟”形近相訛造成“涕”有鼻液義。③ 這可看作

形體訛變的俗字作爲異體分化（語音亦有所變化）表示引申義的例子。

從上面幾組字看，“■”作爲“襦”的俗字完全可能被看作从“高”聲的字，至於它有無

可能分化出來表示專門的語義則需結合襦這種衣物的演變來看。

三、襦的演變及“襦”字的異體分化

襦至晚在春秋時即已出現，《左傳·昭公二十五年》載師己曰：“吾聞文、成之世，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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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［漢］許慎撰，［清］段玉裁注，許惟賢整理：《説文解字注》，鳳凰出版社，２００７年，第２９２頁。

張涌泉：《漢語俗字研究（增訂本）》，商務印書館，２０１０年，第９７—９９頁。

曾良：《文字對漢語音義的影響》，氏著：《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究》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，２００６年，第２３４—

２３９頁。



謡有之，曰：‘……鸜鵒跦跦，公在乾侯，徵褰與襦。’”①《説文·衣部》“襦”字下云：“短衣

也。从衣需聲。一曰@ 衣。”段玉裁注：

《方言》：“襦，西南蜀漢之間謂之曲領，或謂之襦。”《釋名》有“反閉襦”，有

“單襦”，有“要襦”。顔注《急就篇》曰：“短衣曰襦，自膝以上。”按，襦若今襖之

短者，袍若今襖之長者。……一曰與一名同，非别一義也。《日部》曰：“安 ) ，

温也。”然則) 衣猶温衣也。《内則》：“衣不帛襦袴。”注曰：“不用帛爲襦袴，爲

大温傷陰氣也。”《釋名》曰：“襦，耎也，言温耎也。”②

所謂“短衣”是跟戰國至西漢時廣泛流行的深衣相對而言的。《禮記》專有一篇

《深衣》詳細記述深衣的制度與用途，不過對於文字記載古人多有誤解，結合考古發現

已經可以弄清其形制。③ 《禮記·深衣》記深衣的長度云：“短毋見膚，長毋被土。”男子

的深衣下及足背。《急就篇》“袍襦表裏曲領裙”，顔師古注：“長衣曰袍，下至足跗；短

衣曰襦，自膝以上。一曰短而施要者襦衣。”説襦是自膝以上的短衣。居延新簡

ＥＰＴ５１．７９云：

大守府書：塞吏、武官吏皆爲短衣，去足一尺。告尉謂第四守候長忠等：

如府書，方察不變更者。·一事二封。七月辛亥，功曹佐嚴封。④

同探方簡牘中有建始、陽朔、永光、綏和等年號，可知這些應是西漢晚期的簡。太守規定

塞吏、武官吏這些武職人員更服短衣當是爲了行動便捷。漢尺約合２３釐米，“去足一

尺”要比“下至足跗”的袍短，比“自膝以上”的襦長。

古代字書中“袍”“襦”“襖”常常互訓。梁顧野王《玉篇·衣部》“袍”字下注：“長襦

也。”同書“襖”下注：“袍，襖也。”隋陸法言《切韻》“襦”字下注“襖”，“襖”字下注“短袍”。

可見袍、襦、襖三者的形制應當相近，區别在長短。高春明《中國服飾名物考》説：“襖是

在襦的基礎上衍變而來的一種服式，起初常與短襦混稱，或合二爲一，叫做‘襦

襖’。……隨着穿着者的增多，襖的含意日益明確：凡長及腰際的短衣，仍稱爲‘襦’；比

襦爲長、比袍爲短的衣服，則稱爲‘襖’。”⑤就是專從長短上區分三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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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楊伯峻編著：《春秋左傳注（３版修訂本）》，中華書局，２００９年，第１４５９—１４６０頁。

［漢］許慎撰，［清］段玉裁注，許惟賢整理：《説文解字注》，鳳凰出版社，２００７年，第６９０頁。

孫機：《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説（增訂本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０８年，第２７７—２７８頁。

張德芳主編，李迎春著：《居延新簡集釋》（三），中西書局，２０１６年，第２１３頁。“功曹”二字原釋“□曾”，此從鄔

文玲釋，見鄔文玲：《居延新簡釋文補遺（六則）》，《首届中日韓出土簡牘研究國際論壇暨第四届簡帛學的理論

與實踐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等，２０１９年，第５２０—５２１頁。

高春明：《中國服飾名物考》，上海文化出版社，２００１年，第５５４頁。



頗疑“■”就可能是表示襖這種從襦發展而來的一種服式的古字。《説文新附·衣

部》：“襖，裘屬，从衣奥聲，烏皓切。”《玉篇·衣部》：“襖，烏老切，袍襖也。”“高”聲字與

“告”“丂”聲字可通用。① 上古音“高”屬見母宵部字，“奥”屬影母覺部字。見母、影母相

通的例子如：圭爲見母字，从圭得聲的哇、窪、漥、蛙、鼃等字均爲影母字。古音幽、宵兩

部關係極爲密切，覺爲幽部入聲。宵、覺兩部字相通不乏其例。劉熙《釋名·釋親屬》：

“叔，少也”，“叔”爲書母覺部字，“少”爲書母宵部字。《史記·周本紀》記載蘇代對東周

君曰：“臣能使韓毋徵甲與粟於周，又能爲君得高都。”《史記正義》引《括地志》云：“高都

故城一名郜都城。”高是見母宵部字，郜是見母覺部字。中古音“高”在見母豪韻，“奥”在

影母號韻，同爲開口一等字。漢代“咎”及从“咎”聲的字可與“高”“奥”通用。如銀雀山

漢簡“陰陽時令、占候之類”《曹氏陰陽》簡１６４６云：“春宜少年，夏宜耆年，秋宜咎年，冬

宜□。”“咎”從鄔可晶改釋並讀爲“高”。② 馬王堆帛書《房内記》（舊稱《雜療方》）有藥名

“陵■”，原整理者謂即“陵槁”，係甘遂别名，《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》從之。③ 北大漢

簡《妄稽》云：“與汝媚於■，寧媚於竈。”整理者將“■”讀爲“奥”，引《論語·八佾》：“王孫

賈問曰：‘與其媚于奥，甯媚於竈，何謂也？’”④可知，“高”“奥”聲亦相近。

鈕樹玉《説文新附考》考證云：

襖，疑燠襦之俗字。《玉篇》：“襖，烏老切，袍襖也。”《廣韻》訓同。按高氏《事

物紀原》“襖子”引《舊唐書·輿服志》曰：“燕服，古褻服也。今⑤亦謂之常服，江南

以巾褐裙襦，北朝雜以戎夷之制。至北齊，有長帽短靴，合袴襖子，朱紫玄⑥黄，各

任所好。若非元正大會，一切通用。蓋取於便事。則今代襖子之始，自北齊起

也。”樹玉據《説文》“燠”訓“熱在中”、《詩·唐風·無衣》“不如子之衣，安且燠兮”

傳云“燠，暖也”，疑襖義本此，故《新附》訓“襖”爲“裘屬”。又疑“襦”者，《衣部》

“襦”訓“短衣，一曰) 衣”，《肉部》“臑，讀若襦”，是音、義並近“襖”。⑦

鈕氏認爲“襖”之得名源自“燠”，可以保暖。元人戴侗《六書故·工事七》“襖”下云：“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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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儒、劉毓慶著：《漢字通用聲素研究》，山西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０２年，第１５７、１６２頁。

鄔可晶：《銀雀山漢簡“陰陽時令、占候之類”叢札》，《出土文獻》第７輯，中西書局，２０１５年，第２１９—２２１頁。

裘錫圭主編：《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》第６册，中華書局，２０１４年，第７７—７８頁。

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：《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（肆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１５年，第７１—７２頁。

“今”字原無，今據金圓、許沛藻點校本《事物紀原》補，見［宋］高承撰，［明］李果訂，金圓、許沛藻點校：《事物

紀原》，中華書局，１９８９年，第１４９頁。

原避清聖祖名諱將“玄”改作“元”，今復改作“玄”。

續修四庫全書第２１３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０２年，第１２５頁。



以夾衣爲襖。”①則至遲在元代就專門用“襖”指稱可以保暖的夾衣。

古書中“襖”字較早的用例見於北齊魏收撰《魏書·拓跋澄傳》：

高祖曰：“朕昨入城，見車上婦人冠帽而着小襦襖者，若爲如此，尚書何爲

不察？”澄曰：“着猶少於不着者。”高祖曰：“深可怪也！任城意欲令全着乎？一

言可以喪邦者，斯之謂歟？可令史官書之。”②

是北魏高祖時或當有“襖”字。婦人穿着“小襦襖”之所以被視爲不合禮教、有傷風化的

事情，大概因爲它們是比一般的“襦”“襖”更短的短衣。

唐人記載魏文帝時有“披襖子”，見明陶宗儀《説郛》卷十引唐劉存《事始》“披襖子”條：

《實録》曰：蓋上古褘衣遺狀也。尚墨色而無花彩。秦漢以五色。魏文帝

詔令：“春正月婦獻上舅姑披襖子、氈履。”③

五代人馬縞《中華古今注》將“披襖子”之名追溯到漢初：

宫人披襖子，蓋袍之遺象也。漢文帝以立冬日賜宫侍承恩者及百官披襖

子，多以五色繡羅爲之，或以錦爲之，始有其名。煬帝宫中有雲鶴金銀泥披襖

子。則天以赭黄羅上銀泥襖子以燕居。④

唐段成式《酉陽雜俎·寺塔記》更將襖追溯到戰國晚期：

楚國寺，寺内有楚哀王等金身銅像，哀王繡襖半袖猶在。⑤

戰國至漢魏時是否有“襖”這個字當然不能據後人追述確認，但是其時很可能已有與

襦有别、相當於後世稱作“襖”的服式。雖然目前發現的戰國至漢魏出土文字資料中尚未

見“襖”字，但當時的語言中或許已經有了表示這種從襦發展而來的服式的詞。根據我們

對漢語俗字的認識，這個詞逐漸地采用本爲“襦”字俗體的“■”來記録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

另，明末字書《正字通·申集下·衣部》收有“襖”字俗體作“袄”。从衣从夭的字在

先秦古文字中是有的，不過多用作人名，⑥與“襖”字俗體“袄”不一定有沿革關係，當然也

不排除後人借用已有字作俗體的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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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宋］戴侗：《六書故》，上海社會科學院，２００６年，第７４４頁。

［北齊］魏收撰：《魏書》卷十九《景穆十二王·任城王雲·拓跋澄》，中華書局，２０１７年，第５４０頁。

［明］陶宗儀：《説郛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８８年，第２１６頁。

［五代］馬縞：《中華古今注》，商務印書館，１９３９年，第２０頁。

［唐］段成式撰，許逸民校箋：《酉陽雜俎校箋·續集卷六·寺塔記下》，中華書局，２０１５年，第１９３１頁。

湯志彪：《三晋文字編》，作家出版社，２０１３年，第１２６７頁。



四、甲■（襖）的形制與得名

漢晋衣物疏中襦分單、複，連雲港海州漢墓衣物疏中的■（襖）也分單、複，有“單■”

“複■”，還有“甲■”。前兩名容易理解，唯最後一種需要解釋。古書中有“甲襦”，可以

跟“甲■”合觀。揚雄《方言》載：

汗襦，江淮南楚之間謂之* ；自關而西或謂之袛裯；自關而東謂之甲襦；陳
魏宋楚之間謂之襜襦，或謂之襌襦。①

華學誠注釋“甲襦”説：

“甲”字未詳。丁惟汾《方言音釋》：“‘甲’爲‘遮’之同聲假借，所以掩遮汗

濡，故謂之甲襦。”②

竇磊將海州衣物疏中所謂“甲襦”之“甲”讀爲“A ”，認爲 A 襦即短襦。③ 《集韻·狎
韻》引《廣雅》解釋A 爲襦，“A ”或仍當取義於“甲”，就是襦中形制類甲者。

由於“襖”在秦漢以前的文獻中極少見到，而其形制和襦接近，下面就對甲襦的形制

及其得名之由稍作分析來增加對“甲襖”的認識。

甲襦是西漢時關東人對汗襦的稱呼。汗襦就是一種貼身穿着的短衣，漢人又稱之

爲“汗衣”。劉熙《釋名·釋衣服》：

汗衣，近身受汗垢之衣也。《詩》謂之“澤”，受汗澤也。或曰鄙袒，或曰羞

袒，作之，用六尺裁，足覆胸背，言羞鄙於袒，而衣此耳。④

孫機指出“這種上衣（裯、袛裯、汗襦、汗衣）‘裁足覆胸背’，它的袖子一定相當短”。⑤

短袖的衣服，漢代叫“半袖”，在古代另有“半臂”“蔽甲”“披襖”“背子”“罩甲”諸

名，⑥雖然方俗以爲同物異名，但考慮時代地域等因素，它們的形制也不可能完全相同。

清王應奎撰《柳南續筆》卷三“罩甲”條云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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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學誠：《揚雄方言校釋匯證》，中華書局，２００６年，第２７２頁。該書校勘采取底本式，原文中的訛誤予以保留，

不便閲讀理解，今皆據校記訂正。

華學誠：《揚雄方言校釋匯證》，中華書局，２００６年，第２７５頁。

竇磊：《漢晋衣物疏集校及相關問題考察》，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２０１６年，第３８頁。

［漢］劉熙撰，［清］畢沅疏證，［清］王先謙補，祝敏徹、孫玉文點校：《釋名疏證補》卷第五《釋衣服》，中華書

局，２００８年，第１７５頁。

孫機：《中國古輿服論叢（增訂本）》，文物出版社，２０１１年，第１４５頁。孫氏在句讀上與點校本的處理略有不同。

［宋］高承撰，［明］李果訂，金圓、許沛藻點校：《事物紀原》，中華書局，１９８９年，第１４８頁。［清］郝懿行著，李

念孔等點校，管謹訒通校：《證俗文》，齊魯書社，２０１０年，第２２０２頁。



今人稱外套亦曰“罩甲”。按，罩甲之制，比甲則長，比披襖則短，創自明武

宗，前朝士大夫亦有服之者。①

就認爲罩甲的長度比甲長，比披襖短。雖然長度不同，但“罩甲”顯然以其形制類甲而得

名。元代又有“比甲”，《元史·后妃傳》載：

（世祖后）又制一衣，前有裳無衽，後長倍於前，亦無領袖，綴以兩襻，名曰

“比甲”，以便弓馬，時皆倣之。②

“比甲”顯然也是因其形制類甲而得名。“罩甲”“比甲”之名雖晚，但古人命名的思

想應該是一貫的，這可爲探討“甲襦”“甲■”的形制及得名提供佐證。

有學者指出：“甲是特殊的衣服，其成形直接受衣服發展的影響，只有當人們懂得將

衣服製成套頭式或開襟式以後，才能够將甲也製成相應的形狀。”③這是就甲之起源或一

種新樣式創設階段而言的，由於材質和作用不同，甲的形制發展必然形成自己獨立的體

系，反過來也可能影響到衣服的形制或命名。

考古出土的漢代鎧甲實物中，有一種是前胸對開襟、短袖的，如滿城中山王劉勝墓

出土的鐵甲：

滿城漢墓出土鐵鎧甲復原模型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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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［清］王應奎撰，以柔校點：《柳南隨筆 續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１２年，第１２４頁。

［明］宋濂等撰：《元史》卷一百一十四《世祖后察必列傳》，中華書局，１９７６年，第２８７２頁。

白榮金、鍾少異著：《中國傳統工藝全集·甲胄復原》，大象出版社，２００８年，第４—５頁。

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、河北省文物管理處：《滿城漢墓發掘報告》，文物出版社，１９８０年，圖版２４７。



１９８２年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楚墓（時代屬於戰國中晚期）出土的“B 衣”和滿城漢墓出

土鐵鎧甲的形制極爲接近：

正面綫描圖①
　

這件“B 衣”短袖、對襟，是尺寸縮小的用於助喪的衣服模型（通長４５．５釐米、袖長１３釐

米、袖寬１０．７釐米），非實用衣物，但至少可能反映了當時日常所着便服的一種樣

式。② 孫機認爲B 衣就是見於《説文》的“裯”，也就是“袛裯”。③ 根據《方言》，“袛裯”“甲

襦”又都是“汗襦”在不同地區的叫法，這些不同的稱呼可能確是一物異名，也可能指代

格式類似而有細微差别的不同服式。

甲襦的形制即如上述，甲襖應比它稍長。沈從文曾指出相傳洛陽八里臺出土的西

漢畫像磚上彩繪婦女之外衣與“B 衣”格式類似：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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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孫機：《中國古輿服論叢（增訂本）》，文物出版社，２０１１年，第１４５頁圖１０ ７。

湖北省荆州地區博物館：《江陵馬山一號楚墓》，文物出版社，１９８５年，第２４—２５頁；孫機：《中國古輿服論叢

（增訂本）》，文物出版社，２０１１年，第１４５頁。

孫機：《中國古輿服論叢》（增訂本），文物出版社，２０１１年，第１４５頁。

沈從文：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》，上海書店出版社，２００２年，第１１０頁、第１５０頁圖六八部分。



這是穿在外面的罩衣，和汗襦雖然功用不同，但形制上可以比照。如果從長度上看，二

女子所穿一短一長，如按照清王應奎對“罩甲”的解釋，或許就是罩甲和披襖之别；在漢

代，就可能是甲襦和甲襖之别。

五、結　　語

海州西漢墓衣物疏中舊釋“襦”的字右旁與“高”混同，此字或可看作“襦”的俗字

（“■”），或可據古人對形近或形義皆近之字的習慣讀法，將其看作从“高”得聲的字，表

示襖這種從襦發展而來的一種服式的古字。戰國或漢魏時應已有與襦有别、相當於後

世稱作“襖”的服式，漢人或利用“襦”字俗體“■”來記録這種服式的名稱，後來通過改换

偏旁産生“襖”字。

海州西漢墓衣物疏中的“甲■（襖）”或指比古書所見甲襦（袛裯、汗襦）長度稍長的

衣物，它們取名帶“甲”當因其形制類甲。學者認爲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楚墓出土自名爲

“B 衣”的衣物就是甲襦，相傳洛陽八里臺出土西漢畫像磚上彩繪婦女之外衣也與“B

衣”類似。畫像磚彩繪婦女所着外衣一人短一人長，可能就分别是漢人所謂甲襦和甲

■（襖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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